具体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要求

	1
	优化建筑业企业资质和执业人员资格管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6月

	2
	整合工程建设审批事项，实行“一口受理、并联办理、证书自助打印”，加快实现“最多跑一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政务服务中心
	省发展改革委
省环保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公安厅
省编办
省法制办等
	2017年12月

	3
	加快实现电子化招投标，推行网上异地评标。
	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6月

	4
	政府投资项目带头推行工程总承包，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7年12月

	5
	加快修订完善与工程总承包相关的招标投标、质量安全报监、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等管理制度。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审计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6月

	6
	政府投资工程带头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省相关部门负责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审计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12月

	7
	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技术标准和合同范本。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审计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6月

	8
	提升我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环保等高端市场的设计和施工能力。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起

	9
	建立安全生产风险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和责任“六项机制”，有效防范较大事故，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安全监管局
省质监局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7年12月

	10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和第三方检测。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质监局
省安全监管局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7年12月

	11
	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队伍建设，监督机构履行职能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全额保障。
	省财政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2018年6月

	12
	建立企业和从业人员守信红名单、失信黑名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推行信用信息与行政审批、招标投标、监督检查、评优评先、工程担保等事项关联机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通信管理局
人行合肥中心支行
省高院
省检察院等
	2018年5月

	13
	实行综合评价法的招标投标项目，信用评价占一定权重。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6月

	14
	有效发挥履约担保的作用，推行承包企业以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保函的形式向建设单位提供履约担保。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
人行合肥中心支行
安徽银监局等
	2018年12月

	15
	在政府投资工程、装配式建筑和实行工程总承包的项目中，试点推行工程质量保险和担保制度。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
省政府金融办
安徽银监局
安徽保监局等
	2017年12月

	16
	加快发展一批建筑工人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展建筑工人技能考核评价工作，引导企业建立完善人员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机制。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12月

	17
	加强农村建筑工匠管理，全面推行培训考核发证制度，提高农村建筑工匠技能水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2018年6月

	18
	设立安徽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园，搭建建筑劳务人员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立足本省，打造面向全国的建筑劳务用工市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12月

	19
	改革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制度。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等
	2018年6月

	20
	建立以省政府分管领导为召集人的联席会议制度。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等
	2018年5月

	21
	将建筑业发展纳入对各市、县人民政府的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公安厅
省统计局
省通信管理局等
	2018年起


